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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城〔2016〕669号

[bookmark: _GoBack]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全省建筑
供水设施防冻保温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建设局（委）、房产局，无锡市市政园林局，南京、徐州、苏州、宿迁市水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水务局，各有关单位：
2016年初我省遭遇了极端严寒天气，全省各地建筑供水设施受损严重，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显著影响，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寒潮过后，我厅组织开展了深入调研，并认真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措施。为进一步提高极寒天气期间供水安全保障水平，现就加强全省建筑供水防冻保温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建筑供水设施保温设计
1、建筑供水设施防冻保温设计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居民住宅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DGJ32/J161）以及本通知的相关规定与要求。
2、设计文件中应有供水设施防冻保温设计说明，应明确选用的保温材料、厚度、施工方法以及保护层做法等，并应有保温做法节点大样图。
3、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相关标准规范以及本通知的要求严格审查图纸，达不到要求的，不得出具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4、新建建筑给水立管应设置在管道井内，管道井不宜设置在建筑背阴面，其尺寸应保证在管道、水表保温结构安装完成后留有不小于600 mm维修通道，具体尺寸参照《居民住宅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相关规定执行。外廊式住宅、宿舍的水表井不宜靠外廊设置，当确需设置在外廊时，管道井的井壁应按照建筑外墙保温要求进行设计。
5、管道井每层楼面应封闭，检修门应为内衬保温层的自闭式密封防火门且应设置密封条。检修门不宜直接与室外相通，开门方向不宜面向电梯厅。管道井内供水立管等设施应采取防冻保温措施，宜采用防火等级在B1级及以上等级的保温材料，保温层厚度通过计算确定，并不应小于40 mm。保温层外宜采用双导铝箔胶带缠绕保护。
6、管道井内应设置照明设施，并采用安全电压。管道井内应每层设置排水设施，配备一根管径不小于DN75的排水立管和地漏（或雨水斗）。管道井与井外地面交界处应设置止水坎，井内建筑完成面标高应低于井外不小于3 cm。
7、供水公共管道应设置在建筑公共区域内，并尽量避开连廊、地下室出入口、风口等低温区域。若无法避开时，应采用柔性橡塑保温，保温层厚度应通过计算确定，并不应低于40 mm，且保温层外应设置保护层。明设或公共空间吊顶内管道应进行保温设计，设置保温层和保护层。
8、新建高层建筑的水表应设置在室内管道井或专用水表间内。防冻要求较高的地区，应选用耐低温型湿式水表或者干式水表。水表保温宜采用阻燃型水表保温套包裹水表表体及表面，厚度应通过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40 mm。水表安装在嵌墙式水表箱内时，宜做保温表箱，箱门与箱体连接处应设置密封条。
9、新建、改建建筑供水系统不宜设置屋顶生活水箱。当必须设置屋顶生活水箱时，应设置在屋顶水箱间内，并应采取防冻保温措施，保温层厚度不得低于室外明管保温标准，保温材料应安全卫生，水箱检修孔盖板应密封，外部应采取保温措施。
10、室外给水管道明设或覆土无法满足冰冻深度要求时，应采取防冻保温措施，并有调节管道伸缩、保证管道整体稳定的措施。外露桥管排气阀应设置专用保温套。DN100及以下外露桥管应设置保温，保温材料宜采用B1级及以上等级的保温材料，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50 mm，并应设置保护层。
11、给水管道附属构筑物（阀门井、排气阀井、排泥阀井、水表井等）宜采用内衬保温材料的双层保温井盖，井壁周围回填土宜采用炉渣等保温材料。
12、老旧小区供水设施防冻保温改造设计应重点关注薄弱环节，如湿式水表、背阴处立管、外墙立管、管道弯头和接头、老旧管道以及其它可能的低温区域供水设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设计，防冻标准不宜低于新建建筑的要求。
二、加强建筑供水设施施工与验收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461441615]1、建筑给水设施防冻保温施工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更改设计方案应有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变更通知单。
2、防冻保温工程所用材料及设备应具备产品合格证、化学成分分析数据等资料，规格及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具有卫生许可批件。
3、管道覆土深度应符合规范要求，施工时应确保管道回填土的密实度。冬季管道施工，宜避开雨雪冰冻天气，并应做好管道的防冻保温工作。
4、管道附属设备的井、室、箱的建造与安装施工，应保证其结构、位置准确无误，门、盖的严密程度符合设计要求。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清除井、室、箱内积水。室外水表井内，宜填充粗沙等至水表紫铜边缘,同时需要采取措施预防粗沙流失等现象。
5、管道及设备的防冻保温施工应在防腐及水压试验合格后进行。如需先做保温层，应将管道接口及焊缝处留出，待试压合格后再补充接口及焊缝处保温。隐蔽管道的防冻保温施工，应在监理验收合格后，方能封闭。
[bookmark: _Toc461441618]6、保温层厚度较大（超过100 mm）时，应分层施工，错缝压缝，不得有空隙。保温层所有接头及层次应密实、连续，表面平整，无翘口、脱层、开裂等缺陷。采用玻璃纤维布时，搭接的宽度应均匀，宜为30～50 mm，松紧适度。
7、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和本通知有关要求组织实施，各司其职。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要加强对给水系统防冻保温施工质量的监督检查，对达不到防冻保温要求的坚决责令整改。建筑供水防冻保温工程应进行专项审查验收，验收工作必须有供水企业参加。验收不合格时，不得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三、加强建筑供水设施防冻保温日常管理工作
1、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作建筑供水设施防冻保温工作管理档案，包括防冻设计标准，保温材料类型、品牌、使用寿命、更换周期等。
2、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定期维护防冻保温设施，及时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定期清除管道附属设备井、室、箱内的积水，修补漏水处，保持干燥。定期检查和补充水表井内粗沙等填充物。定期检查室外消火栓泄水孔，保持通畅。定期检查管道保温层厚度、紧密程度、牢固度，观察保温层表面有无皱褶、鼓包等缺陷，及时修补。定期抽样检测保温材料老化程度及保温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及时更换。
3、产权人应定期组织对建筑公共部位如门、窗、预留孔洞等的检查，及时更换、维修破损部分，保证建筑本身的密封和保温效果。
4、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定期对抢维修部门或是协议抢维修单位进行检查，核查人员数量、储备材料、抢修设备的状况，确保能及时抢维修。
5、对供水设施抗寒防冻能力整体达不到要求的老旧小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住房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明确的改造计划，并提请地方政府协调落实资金来源，按计划进行工程改造，并确保在2020年前完成。
6、对供水设施抗寒防冻能力较差的老旧小区，供水设施产权单位应对小区内的湿式水表、背阴处立管、外墙立管、老旧管道等薄弱环节，实施普查登记，加强其防冻保温措施，并在寒潮来临期间予以重点巡查和关注。
四、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1、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住房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供水企业应和气象部门建立常态化的联动机制，加强对寒潮天气的预警。供水企业应和街道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机制，协同应对寒潮。
2、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供水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防寒抗冻管理制度，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内容应包括：有序组织恢复供水、有效组织应对、有效信息公开等。预案应定期演练，并根据演练效果及时修订。
3、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地方政府协调电力、市政等相关部门，为供水设施抢维修提供协助。
4、寒潮来临前，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住房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协调供水企业、街道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居民用户等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并通过新闻、广播、短信、微信等多种媒体形式加强宣传，提高广大用户的知晓率和警惕性、重视度，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用水户（单位）共同参与防寒抗冻工作。
5、寒潮来临前，供水企业、物业管理单位、产权人应对建筑供水设施防冻保温状况进行排查，重点关注门窗、通道、孔洞、开敞空间、水表、裸露立管、管道接口、弯头等薄弱环节。同时，应做好抢维修物资的储备工作，可适当增加应急供货商，预备足量的送水车和洁净饮用水。提前储备抢维修专业人员，必要时可以和社会专业机构或相关公司建立合作机制，充分保证冻害期间所需的抢修人力。
6、寒潮期间，供水企业应制定应急排班表，24小时不间断应对突发状况，充分保障供水安全。利用管网SCADA及GIS系统数据即时分析供水系统状况，科学指导抢维修工作，合理调整供水方案，保证居民用水需求。水质检测中心应加密检测原水、过程水、出厂水水质，保证饮用水水质安全。客服部门应增加热线接单坐席和工作时间，提高热线接听率，并抽派人员主动进入社区走访，收集冻害信息集中处理，以提高抢维修速度。供水企业还应对居民防冻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引导，告知用户可在晚间拧开水龙头，保持滴流状态，保证管道内水处于流动状态。必要时，可在小区内设置临时供水点，供居民取用。
7、寒潮期间，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供水企业应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抢修工作进展，加强舆论引导。
8、寒潮结束后，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供水企业应根据应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修改和完善应急预案。供水企业还应做好抢维修期间各种临时措施的跟踪收尾工作，并注意校核受冻水表的精确性，及时恢复准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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